
关于举办第 62 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的 

通 知 

各二级党校、各二级党组织：  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

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，贯彻落实

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，严格党员发

展程序，保证新发展党员质量，教育引导入党积极分子端正

入党动机，树立党员意识，增强党性观念，党校决定举办第

62 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时间安排  

各二级党校于 11 月 1 日前完成培训任务；11 月 4 日前

完成结业测试。 

二、培训对象  

各二级党组织确定的部分入党积极分子。 

三、培训方式  

（一）集中学习：学习专题的安排以中组部组织一局编

印的《入党教材》为主要参考书目。按照上级工作要求，需

将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及《中国共产党不合格党员

处置办法》（中办发〔2024〕49 号）纳入培训。同时也可参阅

共产党员网、新华网、人民网等媒体发布的权威信息。 

（二）专题辅导：各二级党校应安排 8-10 个专题进行辅

导。 



（三）分组讨论：围绕专题辅导内容进行分组讨论。 

四、培训要求  

（一）各二级党校、二级党组织负责人要高度重视此项

工作，要指派专人负责培训工作，明确培训要求，严明培训

纪律，合理安排培训专题，认真组织学习讨论，确保培训质

量和效果。 

（二）各二级党校要按照《关于学校二级党校工作任务

调整的实施意见》的要求，把所属教工和学生中的普通党员

纳入培训范围，结合办班实际，可采取分批轮训。普通党员

参加培训班的政治理论课程，不参加结业考试。 

（三）各二级党校要安排学院党委（总支）书记、副书

记、党支部书记、专职组织员讲党课，党课要结合积极分子

思想实际，提高针对性，增强实效性。 

（四）各二级党校入党积极分子培训名额请参照《关于

举办第 61 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的通知》的附件 1。 

（五）各二级党校于开班前三日内填报《党校入党积极

分子培训班学员汇总表》（登陆组织部网页下载，命名为“×

×学院积极分子培训班学员汇总表”，电子版发邮件至：

sdzzb2009@126.com）。 

五、考试安排  

（一）考试时间：11 月 4 日前。 

（二）考试地点：各二级党校自行安排。 



（三）考务安排： 

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结业考试由各二级党校具体组织，学

校党校负责宏观统筹和指导。 

主  考：各学院党委（总支）书记。 

考务组：各学院自行安排。 

监  考：各学院自行安排（由专职组织员、部分党支部

书记和支部委员中的教职工党员承担监考任务）。 

巡视组：学校领导、组织部门人员。 

（四）相关要求： 

1.各二级党校根据中央有关精神和各自授课的情况，组

织命题、考试、监考、阅卷等事宜。 

2.各二级党校要提高政治站位，提前谋划，周密组织，

严肃考风考纪，如出现因组织环节存在不公平、不严格等问

题的举报线索，一经查实，将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 

3.各二级党校考试前三天领交材料清单: 

（1）监考人员、巡视人员、阅卷人员以及授课人员名单

及课时量（请按照附件格式填写，纸质版一份盖章交组织部，

电子版发至 sdzzb2009@126.com）； 

（2）考试时间及考场安排（请按照附件格式填写，纸质

版一份盖章交组织部，电子版发 sdzzb2009@126.com）； 

（3）领取《山西师范大学党校第 62 期入党积极分子培

训班学员成绩单》。 



4.各二级党校须于 11 月 4 日（星期一）上午 12:00 前

将下列材料交回组织部办公室: 

（1）《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学员登记表》（按学员编号由

小号到大号排序）； 

（2）《山西师范大学党校第 62 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

学员成绩单》（由各二级党校填写，同时备注“不合格”、“缺

考”和“优秀学员”）； 

（3）优秀学员推荐名单（按学员总数的 5%推荐）。 

（4）党员参加培训情况报告及《参加第 62 期入党积极

分子培训班党员名单》（请按照附件格式填写，纸质版一份盖

章交组织部，电子版发 sdzzb2009@126.com）。 

5.各二级党校于 11 月 8 日到组织部办公室领取学员结

业证。 

 

附件： 

1.党校第 62 期入党积极分子结业考试考务人员名单 

2.党校第 62 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结业考试考场安排 

3.参加第 62 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党员名单 

 

 

中共山西师范大学委员会党校  

2024 年 10 月 8 日 

  



附件1： 

党校第 62 期入党积极分子结业考试考务人员名单 

单位：（盖章） 

姓  名 职  务 工资号 工作内容 课时数 

示例：张三 ×××党

支部书记 

111222 监考、阅卷 5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（统计标准为：巡视、监考 2 课时/场，阅卷 3 课时/天；授课课

时按实际统计） 

 

附件 2： 

党校第 62 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结业考试考场安排 

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考试时间： 

教室编号 考场编号 

  

  

  

  

  



附件 3： 

参加第 62 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党员名单 

单位：（盖章） 

序号 姓名 支部 入党时间 学时数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


